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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聘用在职在岗教师
福建13部门联合发文规范中小学生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

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且不得超过5000元

省委召开一季度工作会议
周祖翼强调，要深入实施“三争”行动，奋力推动上半年“双过半”和高质量发展

为全面规范面向中小学生（含3至6岁学龄前儿童）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行为，省教育厅、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省发改委等十三部
门日前联合印发《福建省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要求到6月底，全省非学科类
培训政策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基本健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到2024年，非学科类培训治理
成效显著，家庭支出校外培训负担有效减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实施方案》要求各地要统筹
校内与校外，强化学校教育主阵
地作用，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要求，增加非学科类学习供
给；要求学校全面执行“零起
点”教学，不得随意增减课时、
提高难度、加快进度；要求校外
培训机构坚持公益性原则，根据
需求适当参与学校课后服务。
同时，要求各地严格招生工作纪
律，不得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结
果与大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规
范并减少面向中小学生的体育、
文化艺术、科技类考级活动，各类
考级和竞赛的等级、名次、证书
等，除另有规定外，不得作为体育
艺术科技特长测评、招生入学的
依据。

《实施方案》要求各地要对照省级行业主管部
门明确的设置标准，对现有培训机构进行全面排
查，符合设置标准的，由县级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设
置标准和审批流程开展审批及后续管理（对证照
齐全且已在全国监管平台录入并落实资金监管等
要求的培训机构，可视情以补齐缺件、变更事项等
简易形式完成重新审批）；不符合设置标准的要对
标整改，对6月底前仍不能完成整改的培训机构，
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实施方案》明确，4 月底前，县级完成体育
类、文化艺术类、科技类等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管理
工作交接，并启动新设机构审批。7月，各县（市、
区）公布经重新审批登记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白
名单。8月起，以县（市、区）为单位，组织开展非
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百日会战”专项行动，对无
资质的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重点
对以教育咨询、教育科技、文化传播、家政服务、托
管机构等名义违规开展培训活动的机构（公司）依
法依规进行查处。

《实施方案》指出，各地要全面推行
黑白名单制度，根据非学科类校外培训
机构设置和管理要求，建立负面清单。
县级体育、文旅、科技等行业主管部门
要会同教育、市场监管、民政等部门，建
立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年度检查制
度，每年组织开展一次非学科类校外培
训机构的年度检查工作。

《实施方案》要求，健全非学科类培训
机构进校园监管机制，根据需求适当引进
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加
强日常监管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全面
落实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
质量评价指南，改进体育、艺术中考测试
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注重对学生运动
习惯和艺术素养的培养。

《实施方案》明确，非学科类校外培
训区分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类别，分
别由体育、文旅、科技等相应行业主管部
门审批，教育部门配合做好培训课程及
师资等涉及教育主管相关内容的准入审
核。线下培训机构实行属地管理，由县
级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同时经营多种非
学科类业务的培训机构，各行业主管部
门应分别审批，可由主要监管部门牵头
实行部门联合审核。

《实施方案》要求，各地要严格按照省
级行业主管部门明确的设置标准和审批
程序，加强培训场所条件、从业人员资质、
培训课程、培训材料的审核把关。培训机
构所聘人员必须具备省级相应主管部门
规定的相关资质条件，不得聘用中小学、
幼儿园（含民办中小学、幼儿园）在职在岗
教师。培训时间不得和当地中小学校教
学时间相冲突，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
于20:30，线上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1:00。
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
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
用，且不得超过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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